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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中，因为矛盾纠纷
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
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
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
径也应多元化。诉讼和非诉
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
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
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
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
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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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群众利益
诉求日益多元，社会
矛盾纠纷复杂多样，

不少当事人走进法院主张权利。
有了纠纷，必须打官司

吗？不一定。
近年来，我省把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纳入社会治理大格
局，扎实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改革，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畅通群众
诉求表达的渠道，不仅节约了
司法资源，而且更容易实现案
结事了、胜败皆服。

数据显示，两年来，我省
各地已有十万余件矛盾纠纷
被化解在诉讼程序之外，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让每
一类纠纷都能通过最适合的
方式得以解决，如何做到？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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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14时，鞍山市立山区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家事邻里调解
室，调解员张晋华向记者打开了话匣
子，“你看刚送走的这两口子，男方在
盘锦工作，收入稳定，女方在鞍山的
工作也不错，平时和和美美的，就因
为春节期间媳妇没去看望男方父母，
两口子为这事儿闹了一个多月。其
实，没啥原则性问题，就是话赶话说
急眼了，跑到法院想离婚。”

“刚来时，两人情绪都挺激动，
恨不能马上就分割财产办手续。我
以他们的孩子为突破口，让他俩逐
渐平复情绪，意识到日子还可以过
下去，最终两人牵着手回家了。”作
为立山区法院聘请的驻院调解员，
当过 14 年社区书记的张晋华化解
此类矛盾显得得心应手。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资
料显示，仅2018年，全省各级法院就
化解纠纷 5.8万件，完成司法确认案
件 1.1 万件。这些纠纷涉及家庭邻
里、劳动劳务、房屋买卖，也包括交
通事故赔偿、民间借贷、小额财产权
益、有调解意向的行政案件及轻微
刑事案件。

“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不仅需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还需要从诉讼
外部入手，通过强化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的案件分流以及司法对诉讼
外纠纷解决的引导和支持，把更多
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
芽状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院
长张立斌告诉记者。

省法院立案一庭庭长李光说，
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通
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等多种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了
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更
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民间有‘一场官司十年仇’的说
法，比起诉讼和审判，当事人更希望
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最便捷
的方式化解矛盾。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就是融法律于情理之中，以调解
为方式，以调和为目的，注重自愿原
则，促成当事人的妥协与和解，达到
解决纠纷的目的，更富有人情味，也
更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司法需
求。”立山区法院副院长张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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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涉及医疗卫生、劳动争
议、道路交通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增
多，经常存在案件立了难判、判了难
断的情况，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后期
执行难度也很大。

这 类 专 业 性 较 强 且 难 啃 的
“硬骨头”，怎么啃？我省各级法
院在实践中逐渐找到了一条合适
的路径——法官走出法院，到矛
盾 纠 纷 集 中 的 行 业 、领 域“ 驻 点
调 解 ”或 开 展 业 务 指 导 ，充 分 借
助 各 行 业 、各 领 域 的 专 业 力 量 ，
合力化解纠纷。

今年2月，锦州凌海市一名老人
因眼部手术与某医院产生纠纷，双
方意见始终未达成一致。凌海市人
民法院多元化纠纷协调中心在接到
医院的信息后，及时与医疗行业调
解委员会取得联系，第一时间赶到
事发现场，组织医患双方进行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患者当天就拿
到了医院补偿款。

借助专业人士的力量开展“驻
点调解”，凌海市法院尝到了甜头。
本着“案件发生地就是案件解决地”
的理念，他们主动与相关部门和社
会组织联手，如在凌海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设立交通肇事案件巡回法
庭、在辖区农村实现诉调对接网格
化管理等，及时介入纠纷化解。目
前，80%的行业内纠纷通过这种途径
得以解决，效果良好。

聚焦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行
业和领域，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与相关单位、调解组织等共同建立
医疗、劳务、保险、物业、交管等７个

“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平台
集诉前调解、诉讼服务、登记立案、
快速审判等功能于一体。

3 月 18 日记者采访时，和平区
法院院长李清杰介绍，以设在交
警一大队的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为
例，事故发生后，由交警大队先行
进行调解，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
议的，转由保险行业协会进行调
解，仍然达不成调解协议的，由法
院立案受理。同时，法院全程指
导、协助进行非诉讼调解，并根据
当 事 人 的 申 请 进 行 诉 前 财 产 保
全，通过解纷资源的聚合、诉讼服
务的整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
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李清杰体会到，对于一些专业
性较强、疑难复杂的纠纷，由法官、

行业专家联合就地“会诊”，约请双
方当事人坐下来一谈，有多少证据，
能拿到多少赔偿一目了然。这种方
式既不失法律的威严，又有行业专
家的权威性，调解结果令当事人心
服口服。

如今，我省已有 50 多个基层法
院与道路交通、医疗等领域调解委
员会及人民调解组织、保险公司等

联合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
实现劳动争议、物业管理、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矛盾多发领域诉调对接新
机制普遍覆盖。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驻点调
解”最大的优势在于专业、高效、便
捷，调解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摸清矛盾事态，把矛盾纠纷控
制在最小范围，消灭在萌芽状态。

法官与行业专家联手 合力破解难啃的“硬骨头”

变“一元审理”为“多元调解”

两年超10万件纠纷化解在法庭外
本报记者 侯永锋 刘 乐

关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上）

为切实解决群众立案难问题，司
法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让老百姓依法立案实现“零门槛”。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大量案
件涌入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怎样
解决？怎样让案子既“进得来”又

“出得去”？各级法院积极探索配套
改革，多元调解就是其中之一。

3 月 20 日，记者走进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示范法院——沈阳市皇姑区人民
法院，体验多元化纠纷解决到底是
怎么回事。

当天一上班，在皇姑区法院诉
讼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当事人来
到法院立案窗口，递交相关材料，
工作人员首先走预立案登记程序，
介绍多元调解高效便捷的优势，引
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诉前调解；同意
调解的，由法官及法院聘请的特邀
调解员先行调解，不收取任何费
用；调解成功即制作调解书，不进
入诉讼程序；若调解不成，会立案
走诉讼程序。

记者随即走进一间调解室，旁
听了一起物业纠纷案件。

“我不缴费是因为物业服务不
到位，这钱我交了心里憋屈。”业主
王某某抱怨，小区保安态度差、硬件
设施维修不及时、业主有诉求没人
及时回应，一气之下，3 年前她拒绝
缴纳物业费。

没有询问过多的细节，一旁的
调解员翟黎霞跟王某某的母亲轻
声聊起家常，在表示理解其感受的
同时，又解释了有关物业管理方面
的法律规定。主持调解的法官也
没有过多地参与双方的争论，而是
适当引导双方始终围绕矛盾纠纷
畅所欲言。

王某某发泄完心中的怨气后，
物业公司负责人诚恳地表示将尽力
改进服务工作，法官与调解员抓住
时机提出解决方案：王某某一周内
补缴所欠费用，物业公司兑现承诺
改进服务。调解书当天下发，双方
握手言和。

当天 10 时左右，刚从区里开会

回来的张立斌来到多元调解室，接
待了一对来立案窗口准备起诉的青
年男女。

原来，两人已于 2017 年协议离
婚，房屋归男方所有，因离婚协议上
将房屋坐落地点写错，导致男方办
理产权证时受阻。为此，他们跑了
多个地方沟通无果，希望法院能够
解决。

“你们对房屋归属并无争议，只
因书写错误导致产权证办不下来，
产生影响男方工作调转、落户等一
系列后续问题。”张立斌耐心地向当
事人解释，希望女方配合办理。最
后，法院通过出具调解书的形式，将
房屋权属问题进行确认。

跑了多少天都没有结果的事
情，终于解决了。两个年轻人万万
没想到，程序如此简单便捷，还未花
一分钱。半个小时后，他们满意地
拿着调解书离开了法院。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社
会发展，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社
会矛盾日益凸显，再加上人们法制

意识普遍增强，因各种家庭琐事、邻
里纠纷等到法院表达诉求、主张权
利的不在少数。

“此类纠纷看似‘小事、小案’，
却更是事关民生的‘大事、大案’，更
适合调解解决。”在立山区法院调解
员杨春看来，这类纠纷法律关系明
确、争议相对不大，完全可以前移定
纷止争端口，充分发挥调解员的作
用，将法律融入情理之中，使纠纷

“一站式”解决。
在我省，像张晋华、杨春这样的

调解员还有 2000 余名，他们均是来
自各行各业的调解能手，受邀在各
级法院做专职或兼职调解员。

目前，全省三级法院都已建立
了聘请特邀调解员制度，省法院还
专门出台了《关于在全省法院建立
聘请特邀调解员制度的意见》，对特
邀调解员的选任、培训、管理等提出
具体要求。目前，我省 75%以上的
法院开展了特邀调解和“驻院调
解”，不但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压力，
也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特邀调解员请进来 巧解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前

当事人选择到法院主张权利，无疑
是希望法院尽可能迅速而又公正地处
理案件。然而，在众多纠纷化解手段
中，打官司对程序的要求最严谨，对证
据的收集、使用最复杂，也最牵扯当事
人的时间、精力，甚至造成经济压力。

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杜春杰
认为，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方
式的多元需求，适应纠纷的多元属性，
必须转变纠纷解决理念，打破司法诉
讼包打天下的局面,建立和完善多元
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对当事人来说，是选择诉讼还是
调解，其实并不难权衡。在大连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志文看
来，用“门诊”和“住院”来形容调解和
诉讼再形象不过了，如果能通过“门
诊”化解纠纷,就不一定非要“住院”。

3月19日，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
速裁庭庭长付玉以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案件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当
事人起诉到法院，正常走诉讼程序的
话，需要经历立案、送达、开庭审理、宣
判、执行等环节，其中质证病例时，受
伤当事人还得申请伤残鉴定，先到中
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等待
鉴定日期，双方到场鉴定，受害方先行
垫付至少1500元的鉴定费用，有些还
需另外承担检查拍片的费用，再加上
交通费、住宿费的核定，鉴定结论一般
需要 30 至 60 个工作日。该类案件平
均审理时间为3个月至6个月，有些甚
至超过 15 个月。而通过设在法院的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室，由保险协
会派驻的工作人员联合法官一起开展
诉前调解，当事人一般 3 天左右就能
拿到赔偿款。

“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大量案
件涌入法院，案多人少，压力凸显。对
当事人来说，打官司成本太高，一审、
二审、执行全过程走下来，一个小案子
也能拖上七八个月。就算胜了，当事
人也是身心俱疲。而多元调解作为一
项法、理、情融于一身的制度安排，有
利于平衡法律、政策、利益三者的关
系，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
统一。”付玉坦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提供的
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在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中，该院仅用6名员额法官就
成功分流了 50%以上的民商事纠纷。
为了引导更多的当事人选择去“门诊”
解决纠纷，该法院构建了三层分层递
进的纠纷解决体系，第一层即风险评
估，设立诉讼风险评估室，邀请专职律
师、心理专家帮助当事人算成本、估风
险、做选择，通过风险评估，把不具备
诉讼条件的约5%的民商事纠纷解决在
诉外；第二层诉前调解，通过专职调解
员的权威调解，将25%的民商事纠纷解
决在诉前；第三层快审速裁，凡经诉前
调解不成的案件，不论难易，全部交由
6名法官直接裁决，从而实现分流到诉
调对接中心的纠纷100%不回流，真正
做到不折腾当事人。

“纠纷解决既有正式的法律解决
渠道，也需要个性化的‘私人定制’或
因人而异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过
去，对法庭的考核主要是看案件数量
和调撤率，表彰案件办理多的法庭；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进入诉讼程
序的案件越多越好。”张立斌表示，探
索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其意义在于
让每一类纠纷都能通过最合适的方式
得到解决，让当事人都能获得各自需
要的、个性化的纠纷解决服务，通过调
处纠纷、减少诉讼，满足人民群众的多
元化司法需求。

转变纠纷解决理念
“门诊”能处理何必非“住院”诉调对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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